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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心—政策面

林朝號 
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處長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長

國立傳統藝術文化中心主任

行政院文建會第三處處長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籌備處主任

藝術殿堂的再生

回顧高雄市在民國68年改制為直轄市，市民

於任何場域，常自稱高雄是文化沙漠，民眾欣賞

任何展或演，不管是否售票，是在廟會廣場或禮

堂活動中心，確實缺乏高雅藝術氣息。

本文所指「再生」，包含了藝術場所的增

建、整建及營運的改變等。高雄市在改制後的文

化機構，計增建了文化中心、美術館，改建社教

館，新增博物館、駁二及高字塔園區，及數座圖

書館，目前正在籌建中的還有衛武營及流行音樂

中心，民國100年縣市合併後，又加入岡山文化

中心及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另有一些較為小型的

藝文設施，亦為高雄增色不小。

在諸多的藝文硬體建設中，如以文化中心

的形成與改造為例，確可充分展現城市意象的意

義，它改變了市民藝術欣賞的習性，節目開演之

前，如今雖仍然提醒觀眾不穿汗衫、拖鞋，不吃

檳榔，不抽菸，以及要關機等，其實這種現象都

已成過去。

歷經30年的營運，表演團隊增加了，文化中

心場地確已一場難求，更難得的是園區整建獲得

市民肯定，如拆除圍牆，改設藝術大道，原兩側

公廁改為公共服務區，另建藝術廁所，這些都使

文化中心脫胎換骨，園區已成為市民重要休閒場

域。

藝文設施是城市國際化的重要基準，高雄市

文化中心是南台灣重要的設施，基於市民的強烈

需求，如今已供需失衡，因此，政府正積極籌建

衛武營及流行音樂兩中心，在2至3年完工後，期

待更能與國際文化藝術接軌，相信不會帶來另一

個大型「蚊子館」。

其實，筆者因久住高雄，又在高雄市政府文

教單位任職二十多年，歷經教育局科長、文化中

心處長及文化局副局長等職，曾親自參與前列各

機構的形成與營運，或經營轉折的易革，內心確

有極大的感觸，一個地方政府的經營型態如此，

再以較寬廣的視野看看中央或全台灣各縣市的施

政狀況，其中恐有相當的落差。

筆者有幸，自民國94年起，得有機會轉任

遠在北台灣的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之後又在行政

院文建會（現為文化部）擔任處長，又目睹全國

各地區文化中心的營運狀況，發現台灣近三十年

來的文化藝術業務的發展，整體來看應有相當的

進展，惟如與一些在藝文設施較為重視的國家比

較，台灣仍有許多不足之處。

台灣在民國70年代以後，各縣市文化中心陸

續完工啟用，包含台北市的國家兩廳院也於民國

76年開幕，全台文化藝術設施邁入豐碩階段，惟

此盛況持續不久，除了台北市因屬首都，掌握極

多的政經文教資源，匯集全台90％以上的表演團

隊，其藝文設施營運狀況較為活絡，觀眾基礎較

為穩固。除此之外，其他縣市文化中心的經營，

確是問題重重，如今不但硬體老舊，設備不足，

加上又缺人缺錢，觀眾失去培養，中央政府照顧

不易，而地方政府又不予重視，以致有極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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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雖不至於變為蚊子館，但難有績效可言。

文化中心的設立，應是以提升地方藝文氣息

為目標，惟除了少數幾個都會型文化中心，基於

地利之外，大多數縣市營運績效不彰，其表演場

地使用每年不及百場次，縣市首長雖標榜重視文

化，甚至勉強列文化局為第一局，其實這些都是

作秀，有些縣市經費編列困難，有些縣市是將大

筆預算支付在一夜情的活動，文化工作始終不易

扎根，另外文化首長常是非專業，又無法久任，

這種現象，在中央亦有同樣情形，從過去文建會

主委的任期，幾乎在數月或一、二年之間，政策

不穩，不易貫徹，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整體文化藝

術的發展。

台灣整體文化藝術的施政，確實受到政治的

影響極大，所謂文化行政中立，是言行不一。各

縣市文化中心的興建，都有待中央經費支援，俟

落成啟用後，其平常營運仍有待中央費的撥補，

之後，中央對地方的經費補助納為統籌款之後，

文化經費亦不能排除在外，各地方文化中心突然

失去專業補助，場地僅供租用，尤其是表演場所

影響更大，如筆者擔任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

理處長之初，全年度經費僅列百餘萬，又必須統

籌文化中心有關表演、展覽及圖書等業務，確實

無法從事開創性的工作。

文化藝術工作的執行，必須有充裕的人力與

經費，而此兩個重要元素，也必須政府長期用心

的挹注，否則無法達成。而台灣除台北市以外，

對其他縣市而言，這兩方面一直無法改善，令人

心寒。偶有一些政府對文化藝術施政的重視，這

種現象仍屬偶然，很難延續，而中央又是視而不

見，無能為力，如此更易促成文化藝術不易顯著

成長。

為提升各縣市文化中心營運功能，行政院文

建會於97年實施撥補經費，由各縣市提列整建文

化中心計畫，各縣市政府除有數千萬至一億多的

經費補助外，又各自提出相對配合款，將文化中

心硬體酌予改善，並補充一些專業設施。另外，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南部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歷任文建會主委與任期

陳奇祿：1981年11月—1988年7月

郭為藩：1988年7月—1993年2月

申學庸：1993年2月—1994年12月

鄭淑敏：1994年12月—1996年6月

林澄枝：1996年6月—2000年5月

陳郁秀：2000年5月—2004年5月

陳其南：2004年5月—2006年1月

邱坤良：2006年1月—2007年5月

翁金珠：2007年5月21日—2008年2月1日

王　拓：2008年2月1日—2008年5月20日

黃碧端：2008年5月20日—2009年11月14日

盛治仁：2009年11月16日—2011年11月18日

曾志朗：2011年11月19日—2012年2月5日

龍應台：2012年2月6日—201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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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兼顧軟硬體同步改善，文建會亦同時提出活絡

文化中心計畫，各縣市也從中獲取數百萬至一千

多萬的補助，大多數並提列相關預算配合執行，

如此，縣市文化中心業績似乎又有所改善。不

過，其結果仍有再努力空間，換言之，各級政府

對此施政決策，如又因人而異，無法持續，對基

本的經費與人力如不予以充實，終將曇花一現。

對台灣文化藝術殿堂的營建，自民國70年代

以後的二十多年時間，幾乎處於停滯階段，惟在

近年中，政府除加強重視中心的整建外，各級政

府亦陸續著手規劃藝術殿堂的增建，迄今已有數

縣市完成的十數億元的表演廳堂，另外正進行籌

建中，還有南北兩大流行音樂中心、台北藝術中

心、大台北新劇院、台中大都會歌劇院及筆者曾

參與籌建的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等，這些正籌建

中的殿堂，經費龐大，如順利完工啟用，則其營

運更是一大挑戰。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是目前籌建中工程最

大，內容較多，所需經費在百億元以上，筆者曾

於規劃階段參與其作業，之後，於民國95年任職

文建會即執行其籌建工作，負責規劃設計發包，

及主體工程第一、二期的決標，並辦理開工動

土，另有籌備處的成立、整建舊有場地、並推動

全年上百場次表演藝術等，面對這些繁瑣的重大

行政工作，真是步步艱難，一言難盡，尤其面對

台灣低效率的行政作業，從中央至地方，必須逐

一呈報、溝通、協調，如此才能順利施作，一切

大台北新劇院

台中大都會歌劇院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施工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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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作夢，覺得十分僥倖。

筆者雖非工程專業，惟於行政處理過程中均

極為謹慎，在諸多的作業中，一方面要尊重專業

意見，另方面又要強調行政程序，還好有盡心盡

力的同仁合作。如今雖已退休，惟回顧往昔，確

有極多難言之隱，面對官大學問大的行政體制，

以及富有偏見的長官，時常令人失去整合機會，

致嚴重影響工程進度與內容。

一項重大建設，在籌建過程中是十分辛苦

的，除了顧好工程施作的安全與品質之外，而針

對完工後的啟用，更是極為繁重。籌建之初，一

再強調要兼顧軟、硬體，而如今工程邁入緊鑼密

鼓階段，面對開幕後的所有狀況，營運期間所需

的人力與物力，也勢必逐一規劃、落實。衛武營

藝術文化中心的規模，比台北國家兩廳院大，期

盼政府不宜受到重北輕南策略的影響，減縮其所

需的資源，如因而影響其運作內容，想必難以面

對南台灣的民眾。

三十多年來，台灣藝術殿堂的營運，確有相

當的發展空間，惟處在停滯不前的機制中，仍有

極多值得咱們檢視探究，而這些現象，但願從事

文化工作者，能逐一明視 ，提出應有的魄力與

業績，不宜停留在政策漩渦中翻滾。在諸多即將

完工的殿堂，以及現有各中心或展演廳堂，勢必

用心策劃，給予足夠的關照與支援，讓各廳堂充

分發揮其功力，以更充足而有意義的藝術展演，

分享給台灣各地的廣大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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